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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类型及其治理规则的改革创新:
比较法律经济分析视角

周林彬　官欣荣

摘要:公司类型及其治理规则属于公司法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的改革创新设

计.基于此,运用比较法律经济分析工具,结合公司法修订稿解读,从普通 VS特殊、形式 VS实质、实体 VS
程序、(公司法)体内 VS体外四个维度展开公司类型及其治理规则分析,提出了从以往满足普通公司类型

的立法供给转向创新国有出资公司类型的特别法规范,从拘于形式区分标准转向侧重实质区分标准,从偏

重公司类型实体规则转向补强“求同存异”的程序规则建设,从关注公司法内部体系完善转向兼顾外部体

系多元化制度安排,以求公司法改革实益之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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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一轮«公司法»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是继«民法典»施行后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又

一项国家重点工程.其中公司类型及其治理规则关涉公司法的“基础设施”改革,影响到公司法制度

创新的实效性.«民法典»采取“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设立“营利法人”制度,提供了“上位法”指引.
如何承接«民法典»建设高标准的公司类型及其治理规则平台,既是一个符合中国实际、彰显市场主体

制度的先进性和兼容性问题,也是一个与市场主体国际标准接轨的制度竞争问题,需要系统性、协调

性、适应性的改革设计思维.基此,本文运用比较法律经济分析的思路和方法① ,结合我国«公司法»
修订稿相关条规解读,从普通 VS特殊、形式 VS实质、实体 VS程序、(公司法)体内 VS体外的四个维

度② ,对 我 国 公 司 类 型 及 其 适 配 的 治 理 规 则 进 行 系 统 化 考 量 和 设 计,期 冀 为 践 行 环 境

(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缩写“ESG”)的可持续发展新理念,持续

推进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有所裨益.

一、普通 VS特殊:从公司类型的普通法规范供给转向创新国

有出资公司特殊性规范,成就公司法的体系完整性

　　所谓普通 VS特殊,是基于调整对象的普通法和特殊法规范的相对划分③ .新一轮«公司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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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００６;xrlawyer＠scut．edu．cn).

①　是将比较法和经济学这两个学术领域的学术洞察建设性结合起来,从而加深对于为什么一些社会采用不同的法律和另一

些社会却拥有相似的法律等问题的理解.

②　公司法上公司类型的区分标准,究其实质主要体现为公司治理规则的不同配置,据此讨论公司类型的立法改革创新,与之

匹配的治理规则问题不可绕过,以往对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年公司法改革及理论讨论,要么偏向关注公司治理制度,要么对公司

资本制度聚焦较多,要么就公司类型改革而单论公司类型设计,将不同类型公司及对治理规则差异化配置结合起来讨论

的不多,从国企特殊法规制、重实质区分规范、程序规则创新、公司法体外协同适用的系统阐述更是较少,本文论题即在拟

补此遗憾.

③　所谓普通与特殊法规制是相对而言,对于提供营利法人一般法框架的«民法典»,«公司法»为商事特别法;但相对外商投资

企业法和国有企业法而言,公司法为各公司类型一体化调整的普通法,置于其中的国有公司立法属于特殊法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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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为各公司类型打造成一体化调整适用的普通法规范,还是一如既往继续为国企改革提供特殊治

理平台,此乃公司法体系现代化必须统筹完成的重大问题.回顾和反思我国«公司法»改革进路,理论

与实践上均是主要沿着市场化逻辑展开,如１９９３年«公司法»受制于本土公司法人治理实践经验匮乏

及公司法理论不尽成熟等因素,在经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合同式工具之后,立法者认为,
大陆法系国家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居多,采用了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二分法”框
架,但法人治理制度差强人意,资产分割仍不明确①;２００５年开展过一次迈向市场化大修订,被认为是

«公司法»型塑为普通公司法的首次现代化②,但公司类型改革方面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了“微
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日新月异的发展、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化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

不断完善,多元化的公司类型及治理模型的菜单选择诉求愈为迫切.«公司法»修订可谓处于公司类

型及治理规则立法改革的十字路口.有的学者提出可借鉴封闭公司与公开公司分类方式进行３６０度

“全盘改革”③,还有的明确提出应在公司法“大本营”之外另行国有公司立法.
在笔者看来,从我国既有公司法体例的路径依赖、改制成本最小化的法律理性和制度自信出发,

公司法既要满足国有公司分类及特殊治理规则的期待,又应遵行资本市场运作一般规律,增强各类公

司主体的市场适应性,两相兼顾方可成就公司法构造的完整性与先进性.如果将国有公司制度剥离,
形式上似更纯净了市场化主体类型,实质上很可能会让公司法的中国特色和固有优势流失殆尽.从

境外国有公司治理法律比较分析,对公共类和商业类国企区分规制,将竞争中立的国企打造为可通向

资本市场融资上市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增强国有股东商业能力似为多国普遍做法④.上市国企大都

与私人公司一同置于公司法、证券法框架之下调整,但又有特殊监管安排,OECD等国际组织还为国

企治理提供了最佳实践指引,其中既注意提升国企的经营效率又积极倡导践行社会责任与可持续性

发展为其最大亮点.由于混合所有制公司兼具有商业性参与者和公共政策性参与实施者的双重身

份,如何应对上市国企治理的特殊挑战,各国都在进行改革探索.新加坡提供了淡马锡模式范本,挪
威却一直回避国企控股,甚至几无公司集中控股.可见,化解上市国企公司治理难题,设计高质量的

监管结构没有单一的配方,不存在一套成功的既定“路线图”.不照搬别国模式、构建符合自己国情的

公司治理模式为最佳选项.我国国企改革历经计划经济背景下“行政式治理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启动的承包、租赁合同式治理模式(降低代理成本,但企业“内部人”控制权大于剩余索取权收益时,
容易诱发滥用风险)、公司式治理模式(通过新中国首部«公司法»得以确认和巩固,但因处于市场化探

索初期国资股东商业能力不足问题仍待破解)、资本式治理模式(这一时期对接资本市场体系,诞生了

不少“涅槃”腾飞的现代化股份有限公司),栉风沐雨,成就瞩目.同时亦遭遇资本式治理难题:如何推

进国企分类改革,进入高流动性资本市场,增强国有股东商业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消解利益相关者利

益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新公司法修订中需要积极回应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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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１９９３年«公司法»第４条观察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分割状态,似乎可得“股东为公司的所有者,其对公司财产拥有所有

权”结论,但依该条第３款规定则会面临“法人财产权”如何解释的问题,对此,学说上曾有经营权说、实际支配说、经济所

有权说、法人所有权说与综合权利说,等等,公司财产权的界定仍旧十分模糊.
«‹公司法›修改巡回论坛»第１２场李建伟教授的演讲发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修改»,中国商法学

研究会编,https://www．sohu．com/a/４４３５０８４５４_１５９４１２,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９日.
“全盘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提出废止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的类型划分方式,直接转向封闭公司与公开公司或主张将股

份公司与有限公司进行分别立法,对当前统一公司立法体系重构.参见刘斌:«公司类型的差序规制与重构要素»,«当代

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２期;钱玉林:«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柯蒂斯米尔霍特、马里亚纳帕根德勒:«全球上市国有企业的治理挑战:各国经验以及一个改革框架»,黄健栓译,«比
较»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从委托—代理成本理论进一步分析,上述每一阶段国企治理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降低“治理成

本”①为其主旋律,立法者应该允许每类公司具体权衡委托成本和代理费用、量身定制其治理结构和

依法选择公司类型②.为此,应及时总结国企治理成功实践经验③,将党组织领导融入国企公司治理,
彰显组织规范的先进性、包容股权结构的多元性、补强治理模式的效率性,凸显信息机制的透明性,一
如既往为国企治理完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方为新一轮公司法改革上策.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
日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采取“稳中求进”立法改革思路,首创了“国家出资公司”概念,并在关于国有

独资公司专节基础上设立“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专章,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此种“国家出资公司”的分类改革创新为国企混改深化铺开了于法有

据前行轨道,对于重塑中国«公司法»先进性与普适性的品格和特色,意义深远.而且,修订草案明确

规定:“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究讨论公司

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对于贯彻落实国企

“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

出决定”),对于国企进行市场化、资本化运作,提升国企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同时应当看到,为积极对接资本市场迅猛发展诉求,国有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优先股、特殊股的

设置)使国家出资公司普通股东同质结构发生异质性变化,给国有出资公司借道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

场上市融资、“资本式”治理带来前所未有压力和挑战.如何既可增强国有股东商业能力,又可促其实

现所承载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预期,提升其综合竞争力,是衡量公司法国企特殊性规范设计的成败

关键.为此,(１)应根据国有上市公司特点健全股东权利,针对修订稿有关类别股股东(国有优先股)
权利救济规定之不足,不妨考虑增设优先股股东表决权恢复规则,即若股东分红一定期限得不到满

足,就恢复其表决权.可将«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的“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不

分红”上升为«公司法»所规定的优先股表决权恢复期限,为侵害优先股东利益行为提供预警;还可通

过补强管理层信义义务来平衡普通股、优先股东的利益冲突④.(２)健全信息披露差异化监管(特别

是包括加强国有控股公司透明性监管),将上市国企定期公布社会责任/ESG报告上升为强制性规范,
与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ESG信息披露的倡导性规范相区别;完善公司负责人薪酬(股权激励计

划)披露机制、与普通员工薪酬适当比率(如可规定不得超过８％)披露规则等,以消解现实中国有出资

资股东与非国有股东、劳动者利益冲突.(３)补齐国有控股公司治理规则短板,完善国企经理人履职

诚信约束机制和股权激励机制,既注重契约化管理又应完善离职竞业禁止、离职补偿制度并及时提供

相应司法救济⑤.(４)强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董事责、权、利制度体系建设,填补公司法长期以来的

立法“留白”,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行之有效的规定上升为公司法权威

规范,完善其专业资格认证、上市公司行业协会推荐机制,鼓励国有上市公司为其购买董事责任险作

出表率.总之,对国企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规范应优先适用,同时补充适用«公司法»一体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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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所谓“治理成本”,是将代理成本细分为代理人能力成本、代理人利益冲突成本、委托人能力成本和委托人利益冲突成本的

总和.每个公司的最优治理结构就是最小化委托成本(即投资者行使控制权时产生的成本)和代理成本(即管理者行使控

制权时产生的成本)之和.

ZoharGoshenandRichardSquire,“PrincipalCosts:ANewTheoryforCorporateLawandGovernance”,ColumbiaLaw
Review,２０１７,７６７(１１７),p．７６７．
有学者以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企业治理治理效果显著.翟淑

萍、毛文霞、白梦诗:«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操纵治理研究———基于党组织治理视角»,«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潘林:«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如针对高管股权激励纠纷,应将其视为风险性薪酬的商事纠纷案件而非一般劳动工资收入纠纷,可免劳动仲裁程序直接

由法院受理管辖.



及«民法典»兜底性调整规范,为当下国企深改提供法治保障平台,是彰显公司法先进性与成就体系完

整性的必由之路.

二、形式 VS实质:从侧重公司类型形式区分转向

实质差异规范设计,增益市场适应性

　　所谓形式VS实质,是指公司类型及治理规则的立法供给不应机械拘守公司类型的形式上划分标

准(故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徒具形式意义的),而应注重其实质性区分安排(产权及治理结构的界

分).我国«公司法»实行了约３０年的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二分法”制度框架,通用共同的法人

财产制度、实施同质性较强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权力运作模式及治理规范,故有限公司与

股份有限公司徒具形式意义的区分,为业界诟病已久.
按比较法律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制度竞争程度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比较效率①.制度竞争中

留存下来的公司类型一般都经效率化市场机制的刷选且得到立法确认.迄今市场演进与立法改革的

结晶中出现了侧重以股份是否公开发行、流通为标识和侧重以股东出资有限/无限责任形式为依据的

两种基本分类形式.前者以英美国家的公众公司(公开公司)与私人公司(封闭公司)为例证,后者以

大陆法系国家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典型.当然,法定

化的公司类型还受到不同法系文化、政治、经济等因子交互影响,呈现出复杂多样面貌.如两大法系

公司立法互鉴,不仅公司类型划分中出现以责任形式＋股份转让的混合标准(如日本、韩国),而且还

出现了公司法律形态融合与趋同现象②.
以“资产分割”和交易成本理论进一步分析,公司类型的实质性区隔奥妙在于,“资产分割”理论解

释了企业组织资产与其投资者资产相分割,构建起满足公司债权人求偿权的资产池(poolofasset).
并据此可作正向分割,呈现合伙企业、公司、特定目的信托等资产独立性程度差别;若作反向分割,不
同程度的公司资产分割意味着有限责任、比例责任、无限连带责任等不同法律责任的承担③.公司类

型的法定化实为公司债权人追索“责任财产”分割差异的产物;而交易成本理论则提供了不同类型公

司治理规则的效率化差异化配置依据.为减少公司管理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行为等代理成本(基于

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合约关系所产生的交易成本称为

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的委托成本问题(防止控制权滥用),需要法律在激励与约束方面同时给力④,
因而塑成股东、其他治理主体(公司管理层、债权人)之间责、权、利的不同组合模式及治理机制.加之

不同法系下各国公司法制定与实施的交易成本可测量与比较,为不同国家公司类型规则提供了“可供

选择的制度蓄水池”.中国早期公司法的发展更多依赖于规则层面的比较和借鉴⑤,重形式轻实质的

积弊较深,难以清晰化显示两类公司的“三会一层”差异化构造,未能精确刻画二者经营理念和运作方

式的区分度(至多在公司名称表述、公司股东人数以及股份发行公开性有所有别),而随着我国经济改

革不断深化,立法与现实落差日趋扩大.从创业者设立公司初衷和选择意愿调研来看,许多中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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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沈宗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６页.
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则引入了无限公司、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大陆法系各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对拥有典型公

开性的上市公司均毫无例外地作出了专门规定,而其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则都可以归入封闭型公司的范

畴.参见郭富青:«论公司法律形态现代化再造与创新»,«北方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李清池:«商事组织的法律构造———经济功能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如股份两合公司是指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的公司.无限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有限责任

股东仅就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债务负责.有限责任股东投资的部分分为等额股份,发行股票,由股东认购,是介于无限责

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一种股份公司.
邓峰:«中国公司理论的演变和制度变革方向»,«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业投资者(包括一些国企)受到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因素及资本流通性差的限制,倾向于选择发展空

间更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这样可“一步到位”减少上市改制的公司类型转换成本①.实践中还有

一些中小企业即便做大做强之后,考虑证券发行与交易费用和推广辅助费用、中介机构等因素,不愿

意上市融资,但其市场经营规模对有限公司董事会“３—１３人”的突破诉求却很迫切,因而择用“封闭股

份有限公司”更适得其所②.
笔者注意到,境外公司法改革中已迭现股份有限公司细分化再造立法例,如１９９９年法国公司法

修改法案允许设立一人简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意大利公司法改革中即在股份公司类型内部细分

出两种亚类型:借助于风险资本市场的公司(开放公司)和“封闭性”公司(不受关于开放公司特别规范

的约束)③.２００５年日本公司法法典改革时将主要适用上市公司的股份公司“外衣”柔和变宽,使小型

企业可以灵活试穿④.２００８年哥伦比亚引入了简易股份公司并成为２０２１年７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UNCITRAL)第一工作组制定«有限责任企业立法指南»时的重要参考⑤.从比较经济法律分

析的制度竞争观点来看,全球视野下法律规则的移植、借鉴、进化受到比较制度效率模式的驱动⑥.
法律产品市场中存在规则竞争规律,且根据“消费者剩余”公式(买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减去买者的

实际支付额),好的公司类型立法应该是为公司用户提供最优或次优选择类型和成本最小化的治理机

制.一公司类型规则(如“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胜出另一公司类型(如股份两合公司)的规

则,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其中隐含了规则激励系统.据此,«公司法»修订不应拘

泥形式上的二分法标准,宜从实质主义判断标准出发,侧重各类公司差异化规范设计———“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以增强公司法的适应性、灵活性.进言之,应以股东出资、人数、资本规模、股权结构、责任

形式等实质性内容为判断标准,着眼于落实公司具体形态下的资产分割、治理机制和功能实现,从产

权组合、资本规模、结构功能,权益责任、披露监管等多维考量,在适当增加封闭股份公司类型供给的

同时,强化存量公司类型的治理规范区分度、显示度,为企业提供便捷、多样的制度选项.
我国公司法现代化改革中既要契合本土市场实际,又应具有世界眼光,注意与国际标准接轨.一

审稿在增设“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首创“国有出资公司”类型的增量基础上,为优化组织机构、公司治

理适应性及实质区分规范方面提供了更多规范选择空间:如为减少规模较小的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

司除外)“董事会”合规成本,可不设董事会代之以一至二名董事(一审稿第１３０条),也可不设监事会

代之以设立一至二名监事(一审稿第１３７条);根据«民法典»关于董事会是公司执行机构的原则规定,
规定董事会人数最少为３人,上不设限;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人数“３—１３人”、股份公司“５—１９
人”硬性规定,使董事会规模调整更具弹性化.无疑,上述规定大大推进了公司类型的供给完善和治

理规则创新.但根据企业成长周期和资本市场融资风险偏好,尚可进一步斟酌在“股份有限公司”一
章增加一节对“封闭股份公司”次类型作出专门规定,其适用价值在于为中小微型企业“量体定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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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从有限公司公司选择IPO或者新三板挂牌融资上市来看,需进行股份制改造,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进

行专项审计,同时,要聘请评估师事务所进行评估,将净资产折算为股份.还有论者指出,此类制度转变成本不仅有印章、
牌匾、营业执照的改变所支出的可见成本,还会涉及修法成本、登记变更成本、市场认可度成本等诸多隐性成本支出.樊

纪伟:«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交大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所谓封闭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公司资产划分为等额股份,但不对外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类型,具有不藉助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的公司属性,“从规制序列的层级而言,封闭股份公司、简化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实际处于封闭性规制的同一序列”.刘

斌:«公司类型的差序规制与重构要素»,«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安东尼奥．塞拉:«意大利公司法的现在与未来研究»,赵旭东主编:«国际视野下公司法改革———中国与世界:公司法改革

国际峰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３页.
滨田道代:«日本公司法的现状与未来»,赵旭东主编:«国际视野下公司法改革———中国与世界:公司法改革国际峰会论文

集»,第２０３页.
沈朝晖:«公司类型与公司法体系效益»,«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第２５页.



设一种介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梯次之间、进退自如的公司类型,以充分满足不同创业者需

要:对于拟融资上市的初创企业径直登记为“封闭股份公司”,可大大减少资产分割成等额股份、公司

更名、公司形态转换等改制成本;对于暂无融资上市计划的封闭型股份公司而言,采类似有限责任公

司的简式组织结构,省去遵行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的合规成本.
对于不同公司类型相匹配的治理规则拓新而言,应注意授权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的科学配置:

(１)针对新设“封闭股份公司”条款设计可更多赋能公司章程自治,充分发挥授权规则的激励功能,采
用“控股股东充任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内控机制,节约遵守董事会人数５—１９人、设立独立董事和

监事会双重监督机关的制度成本.由于目前我国股份公司绝大多数是中小型股份公司①,此类小规

模公司选择“封闭股份公司”类型下控股股东＋单层制的治理规则可谓有的放矢之“标配”.(２)针对

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改进而言,应觉悟到我国 A股市场实施注册制改革替代核准制后,市场化治理与强

制性监管的平衡设计提上了紧要日程:一方面包容双重股权结构、取缔了三年盈利门槛,降低了融资

上市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及董监高义务责任日趋严格,合规成本有所增加②,加之

境外公司法提升公司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方面已有明鉴③.从一审稿第１９条适用于所有

公司类型的“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倡导性规定来看,应总结国内外社会责任委员会作为董事会下属

委员会的示范经验④,上市企业财务指标之外强化对“ESG”信息披露监管要求,明文规定上市公司董

事会应设立社会责任/ESG专业委员会,为践行“ESG”提供治理职能机构.(３)应扬长(控股集中决策

效率高)避短(抑制“内控人”负效应),针对国企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治理之难⑤,用强

行性规范思维打造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及责任制度“链条”.一审稿新增规定控股股东、董监高在行使

权利、履职过程中因其自身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不当的关联交易)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行
百里者半九十”,为形成“公司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的统一完整制度体系”⑥,还应填补行政责任

的规范缺漏⑦,以作为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之间的缓冲带,既利于强化行政监管又避免问刑过苛.

三、实体 VS程序:从偏重实体性规则转向补强程序性规则,
“求同存异”赋能其程序正义性

　　不同公司类型的规范结构的系统设计还应关注实体性与程序性规则的统一.前者表现为主体的

权利、义务、责任规范内容,后者乃指权益、责任主体行使权利、问责的路径保障,包括公司设立、资本

认缴、治理运行、解散清算、派生诉讼等系列公司运行程序.我国初版公司法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

观念”影响至深,２００５年修订«公司法»在程序治理方面增强了公司法可诉性(包括公司司法解散、股东

６４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沈朝晖:«公司类型与公司法体系效益»,«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我国新修«证券法»加大了证券欺诈的的违法成本,将行政处罚的力度空前大幅提高至２０００万元.
如经合组织(OECD)２０１５年版«公司治理原则»第４章强调“公司治理框架应确认法律或协议创设的利益相关者权利.”德
国新修订的«股份公司法»第８７条规定:“就上市公司而言,薪酬结构的确定应定位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英国国会

２０２０年通过了«公司支付不能与治理法»,旨在减缓新冠疫情给公司经营持续发展带来的压力.返观我国,随着“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规划落地和“ESG”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上市公司 ESG信息披露责任远远大于非上市公司.为此理应根

据不同公司类型作出不同要求.

２０１２年中国石化董事会专门设立了董事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成为设立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的首家中央企业.东方财

富网,http://finance．eastmoney．com/a/２０１２０５１５２０５６４４２１４．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
中国社科院２０２０年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占８７．４％,参见北京证监局课题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违法行为的原因探析与制度完善»,«财务与会计»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公司法”第８条第３项中规定,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实质上执行董事业务或实质控制

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而实质指挥董事执行业务者,与本法董事共担民事、刑事及行政罚之责任.



派生诉讼)成分,针对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董事、高管从事竞业、关联交易等事项,从实

体性的禁止变为通过滤净程序作出法律评判.尔后陆续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及相关文件为中小

股东权益保护①、完善相应公司治理规则打了不少“程序”补丁②,但未根本扭转公司法实体性与程序

性规范失衡格局.举要言之:(１)虽规定了股东系列权利(查账权、提案权、质询权和分红权),但对股

东行权机制、方式和时限缺乏细则规定,如何提供权利救济或限制权利滥用需待配套完善.譬如股东

查账权边界在哪,与公司商业秘密保护如何平衡仍乏善可陈.(２)偏向关注股东主体治理,对其他公

司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行使程序规则供给不足.(３)２００５年«公司法»修订增加了公司法可

诉性,铺设了许多“制度接口”(如公司僵局的打破、股东派生诉讼),但在引入公司非诉机制/ADR方

面有待吸收司法经验进行制度创新.(４)局限于网络信息技术不太普及成熟,公司法IT化立法付诸

阙如.
若将公司法比喻为一座摩天大厦,公司类型架构及次类型的实体规则设计好比大厦的楼层及房

间设计,程序规则仿如通往房间的连廊、过道.程序规则成本的低廉化既为创业者投合注册理想的公

司类型开辟了捷径,亦对公司治理深具重要意义,“对外是彰显公司独立人格和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

机制,为公司纠纷的解决提供相对公正的裁判标准,对内提供公司制度演化的开放结构,为公司决策

注入确定性和合法性”③.
从境外公司程序规则立法看,既有对公司设立程序“简易化”改革(如牛津大学普林蒂斯教授指

出,公司成立的简易与低成本是英国公司法的主要特点④);亦有对影响公司治理行为后果的决策程

序正当性规制竞相互鉴(如美国商业判断准则适用的公司高管问责标准主要环绕安全港程序、信息搜

集、公平交易等程序审查展开,并为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立法移植改造⑤);还有对公司治理多元

化主体参与程序的效率机制与时革新⑥,其制度改革背后均有根深蒂固的经济效率观念支撑.比如,
行为法律经济学揭示了商业判断准则在高管问责审查中大行其道的商业逻辑在于,公司管理者的商

业决策出于善意达到程序上的合理注意(processduecare)即可豁免决策失误之责,若一味适用产品

质量事故中的“严格责任标准”可能会产生过度预防激励,对公司管理者基本职能造成的损害远远大

于对其他职业人士(医生、律师、会计人员)造成的损害.投资者通过多样化手段控制了他们的整体投

资风险,希望公司管理者作出风险中立的商业决策,保证财富最大化的实现⑦.再如,公司社会责任

思潮推动下股东至上主义倍受质疑⑧,代之以债券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运动兴起的经济学理据在于,
债券持有人作为债券权利变更或处分后果的承担者最能作出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正确决定,其积极

参与债券事务管理和决策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和债券受托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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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股东知情权、诉请公司解散清算、股权优先认购权、股东代表诉讼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颁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８条在«公司法»第１６条基础上增设

了第三人对公司章程和决议文件形式审查程序.
龚浩川:«‹公司法›程序转向论———以股东(大)会制度完善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丹普林蒂斯:«英国公司治理与小股东保护»,赵旭东主编:«国际视野下公司法改革———中国与世界:公司法改革国际峰

会论文集»,第２０３页.
如德国«股份法»第９３条第１款第２句.
日本、法国、德国先后对公司债权持有人会议程序作了较细致规定.如日本«公司法»第四编对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第７１５—７４２条)关于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表决效力、异议等规则应由作为组织法的公司法予以落实.法国基于债券

持有人集体保护模式,在２００９年再法典化了的«法国商法典»中运用了４５个条文(第 L２２８—４５条—第 L２２８—９０条)详
细规定了债券持有人代表制度(可以债券持有人群体名义提起旨在保护债券持有人共同利益的任何诉讼)及债券持有人

全体大会召集、议事等规则.德国２００９年对«债券法»进行现代化改造,引入以«股份法»为导向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来保障债券持有人自治的实现.
凯斯R．桑斯坦主编:«行为法律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６页.
冯果、李安安:«金融创新视域下公司治理理论的法律重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德国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法改造堪为著例:具有“与股份公司股东大会的结构上的相似性”①,所推

选的债券持有人“共同代表”为贯彻团体意志和利益提供了可靠机制,且在修订«债券法»立法理由书

中补充规定,“在发生难以避免的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共同代表可以依据«股份法»商业判断规则规定

的标准,免于承担责任”.
按比较法学教授萨科的“法律共振峰”,公司治理程序规则趋同的立法改革反映了公司世界里讲

究经营效率、减轻合规成本的通用语法,但受经济背景、政治、文化土壤影响,规范渊源的模式选择和

具体的适用路径又有其不同的法律韵致.因此,公司法修订应增强程序设计改革的理论自觉,既要

“能同求同”为不同类型公司治理程序事项作出统一规范②,又要尊重公司类型差异性刚需,嵌入不同

公司类型中的特殊性程序规则,避免各类公司“一刀切”治理成本,此所谓“宜异则异”③.
从一审稿对公司程序性规则的创新来看,可圈可点的在所不少,如:引入公司登记IT化,明确电

子营业执照、采用电子通讯方式作出决议的法律效力,体现了与科技创新偕行贯彻ESG的先进理念;
明确出资认缴制的期限利益享有以公司可持续运营为前提,将第４６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款缴纳核

查、催缴出资的规定亦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引入公司简易注销程序(一审稿第１９条和第２３５条),以
便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协同适用.但见贤思齐,针对不同类型公司程序性规则还可作如下探

索与完善:

１．健全公司治理主体行权及免责程序机制.一审稿将信义义务主体扩至“监事”(明确其负有竞

业禁止义务),连带责任主体扩至控股股东,但相应配套的高效行权及免责程序机制亦须健全.如针

对规模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封闭股份公司,可优先考虑以“少数授权”式集中决策替代全体股东参与的

“同意”式决策,赋能控股股东代行股东会职权④,即允许公司章程定设程序(如获得股东会授权/独立

董事签字同意),由控股股东获得股东会或董事会授权径直决定公司事务或经营业务,与控股股东责

任强化保持均衡规制.又如,为优化商业创新法律环境,公司董、监、高善意决策失误的责任减免程序

设计应予以补足.不妨创设中国版商业判断规则,规定“为了公司可持续性发展(包括充分考虑非股

东利益),依法或按章程规定程序作出的善意决策致公司利益受损,可酌情减免责任”,以维持问责张

弛平衡.

２．非股东身份的主体介入公司治理呼声日涨,应对公司债券持有人参与治理规则作出系统性安

排.公司债券持有人纠纷滋生的社会成本需要完善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以期为投资者风险预警和强

化契约管控.虽然２０１９年修订«证券法»第１５条、第９２条对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有所规定,２０２１年证监会新修订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予以细化,增加了召集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情形,扩大了决议约束力范围,但仍缺乏会议的构成、权限、召集、决议、执行、异议持有人救

济等内容⑤.基此,一审稿第九章“公司债券”中可及时凝练并升华有关规章及«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

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精神,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程序与决议内容瑕瑕疵救济规则.在第九章

“公司债券”中及时填补“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程序与决议内容瑕疵救济规则,消弭与证券法“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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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邹青松:«德国债券组织法的理念、构造及启示»,«民商法论丛»第７２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６１页.
如公司设立运作程序方面的股东出资缴纳制度、关联交易公平审查的过滤程序装置、公司在线创设登记、变更登记或者停

业事项公告、公司会议决议的其他形式电子通讯会议效力等程序性治理规范,等等.
如认可一人公司对外担保符合法律要求的其他非纸版形式的决议效力,既是提升决策效率之举亦是风险自担的交易安全

要求.
赵旭东:«公司治理中的控股股东及其法律规制»,«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法院应尊重当事人自行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上交所规则»对于异议债券持有人维权问题作了“可以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初步规定.



人持有人会议”制度之间缝隙①.

３．针对公司解散程序,«公司法»第１８２条主要针对有限公司僵局而创设司法解散制度,是否适用

股份有限公司仍有疑虑,又因“其他途径”等不确定性概念增加了适用弹性空间,滋生裁判标准如何统

一问题.司法实践中针对“其他途径”的解释不尽一致②.因此一审稿第２２７条沿用第１８２条的“其他

途径”的立法模糊表述似不太可取.基于公司团体法的自治性优先规则,可考虑将股东提请司法解散

之诉嵌入前置程序(如股东派生诉讼),如需先请求董事会、监事会采取必要措施遭拒绝后方可为之,
将“法院调解”规定为必要环节,列明为“其他途径”的必需选项,以便简明适用;另应明确一审稿第２２７
条亦可适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③.

４．重视电子通讯化及 AI技术在公司治理程序中的运用,积极应对数字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革新给公司治理带来的挑战.可明确允许董事会、监事会举行视频会议,但公司章程规定“财
务年度报告等重要事项作出限制的除外”.针对未来高度智能化(集合了智能合约、算法及确定性代

码)的公司治理问题④,自然人组成的董事会可被设计代码取代⑤,在发挥人工智能董事强大数据分析

能力、提升勤勉忠实精准度和决策客观优势同时,可自动抑制传统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代

理难题,但亦产生程序合规嵌入及“智能董事”规制的新议题,值得理论与实践研究跟进.

四、体内 VS体外:从侧重公司类型的内部立法体系转向

外部体系的多元化,维持公司法的开放性

　　新一轮«公司法»修订在«民法典»实施、新«证券法»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展开,牵一发动全身,需要

导入“动态系统”思维⑥.即应从偏重于公司法内部体系(小系统)完善转向兼顾公司法外部体系(大
系统)建设.既要统筹兼顾好公司法与民法典、证券法、外商投资法、国有企业资产法以及企业破产法

等部门法的协调适用关系,又应处理好公司法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自治规范(统称“公司软法”)等多

元化制度安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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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拟制如是条规:第×条发行公司债之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之受托人,或有同次公司债总数百分之十以上之公司债券

持有人,为公司债券持有人之共同利害关系事项,召集同次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第×条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有
下列情形者,不予认可其效力:召集公司债持有人会议之手续或其决议方法,违反法律或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之必要记载事

项,减损、让渡债券持有人利益,违反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等等.第×条对于涉及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经全体有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一般事项经超过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同意;达到一定比例的持有人对会议决议存有异议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持有人会议决议.
如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司类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２０１０—２０１９)»提供的类案裁判规则,乃指“穷尽公司内部救

济途径”,即股东提起解散诉讼之前,需请求董事会、监事会采取必要措施,惟当公司对股东请求明确拒绝或置之不理时,
股东才能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而依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年最新修订的«公司法»司法解释第５条规定:“人民法院审

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规则,调解程序似为司法判决解散的“其他途径”当选之项.
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公司法”第１１条于此规定,“公司之经营,有显著困难或重大损害时,法院得据股东之声请裁定

解散.前项声请,在股份有限公司,应有继续六个月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东提出之”.

２０１４年,香港风险投资公司深度知识(DeepKnowledgeVentures)任命智能分析软件维塔尔(VITAL)为董事会成员,芬兰

科技公司叠拓(Tieto)任命人工智能系统作为数据驱动业务领导团队成员.
参见PressRelease,“TietotheFirstNordicCompanytoAppointArtificialIntelligencetotheLeadershipTeamoftheNew
DataＧdrivenBusinessesUnit”,https://www．tieto．com/news/tietoＧtheＧfirstＧnordicＧcompanyＧtoＧappointＧartificialＧintelliＧ
genceＧtoＧtheＧleadershipＧteamofＧtheＧnew,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奥地利学者维尔伯格(WalterWilburg)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其主要观点是:调整特定领域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包含诸

多构成因素,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相应规范所需因素的数量和强度有所不同.笔者籍此表达公司法修订既需要关注公司

法内部体系,也需要注意衔接、与外部体系协调适用.有的属于外部系统的非正式规范(软法)要素在法律适用中转成正

式规范(硬法).



统一法秩序原理告诉我们,提升公司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任仅靠公司法部门法单打独奏还难以

全部完成,需大力优化公司运作系统包括公司软法在内的法律生态环境,谋取１＋１大于２的法律适

用系统效能.投射在公司类型立法上,于公司法体系内部而言,要设置若干公司具体的法定类型基础

上发挥立法前瞻性功能,从本土商业、组织惯例、市场创新的需求出发,运用一般条款立法技术合理设

置公司类型的概括规定,为创设“合同公司”、出台公司集团单行法预留空间;于公司法体系外部而言,
可适当将有关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裁判规范(如股东查账权行使规则)转化、提升为公司法立法规范上;
注意与部门规章、自治规范(或称“公司非正式规范/公司软法”)上既有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挂牌公司

类型及治理准则呼应衔接,以促进公司法体系的开放与包容.
申言之,法随事移,随着商业实践发展公司类型的法定形态在不断进化,有的形态如我国台湾地

区“股份两合公司”曾“昙花一现”终被淘汰,也有的新公司形态如欧洲一人公司、美国的“LLC”、日本

的“合同公司”涌现出来.我国公司类型立法应遵守商主体法定主义原则、满足产业商业组织标准化

管制需要毋庸置疑,但商主体类型过于严格法定化,充满强制性规范的一体适用方式会限制创意思维

和商业创新形态的发挥.商事司法实践中严格的商主体法定主义已经有所缓和①,在商事组织立法

上亦出现突破法定类型桎梏打开缺口的先例.如«合伙企业法»实施第二年即出现了风险投资高潮,
实践倒逼«合伙企业法»进行相应修订增加“有限合伙企业”的制度供给,以为创业投资企业的“有限合

伙”立法正名.
具体对公司类型立法而言,适当配置公司类型概括性规定,可为市场主体尝试设计新型公司形态

提供更多选择和保障.所谓概括条款,又称一般条款,是指公司成文立法上法律构成要件抽象、需要

法律适用者予以价值补充的开放性条款,对外打开导入社会价值的有效窗口和制度接口,基于社会规

范(接收功能),基于价值观的转化(转换功能)以及将规范形成完全授权给法官(授权功能)完成具体

化适用②.值得进阶深思的是,为可能产生的公司新类型留下足够空间,在公司类型的法定化方面可

运用概括条款立法技术对其作出调和规制,有利于我国公司法在保持公司组织类型自由变更规范(转
换制度障碍最小)的世界领先基础上,缓和商主体严格法定主义,为公司类型的制度开放提供高质量

发展平台,提升公司法对变幻多姿的商业法律关系的涵摄力,增强公司法的市场包容性.如境外美

国、日本“合同公司”之新型公司形式已风行商业实践和付诸立法,合同公司以公司成员管理为基础,
同时兼容经理管理模式,除法定事项外,其他事项均由经理决策,且可采自由程度更高的非会议形式.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 VIE的协议控制运用较多,但“合同公司”尚未出现.公司法修订中不一定要预设

“合同公司”类型,但不妨斟酌在一审稿第二条关于调整对象的规定基础上(“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

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商业习惯规

定③的其他公司”之条款,以给公司类型适当扩容提供更多制度平台,为未来公司集团立法和合同公

司预留立法空间,为创业者提供更多菜单选择,这样使公司法的适用与商业模式的日新月异同频调

适,从而维持公司立法生态的开放性.
至于我国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监管规章以及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系统/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等制

定的自治软法(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中设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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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彦晶:«商事司法对商主体法定原则的突破»,«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刘亚东:«民法概括条款适用的方法论»,«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如我国商业创新业态中已涌现出、且存续发展时期相当长的SPV架构,只要不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抵触,其商主体资

格即应予以合法性确认.
早在２００８年,证监会为加大对中小企业等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和投融体制机制建设即设立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

２０１２年颁布、２０１３年施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２条对非上市公众公司作了具体定义和监管安排.包括公

开发行股票但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非公开募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使股东人数超过２００人的股

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指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创新层挂牌公开转让的公司)等公司类型,
其主要是基于配合«证券法»监管需要所作的分类①.我国股份转让代办系统建设扩容、升级为新三

板市场后,新修«证券法»正式确立其为“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作为非上市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交易平台,为不在证券交易所内上市交易的公司提供融资、股份流通服务,此种“非上市公

众公司”、挂牌公司既与不发行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同,又与公开募集股份的“上市公司”有别,其
监管强度亦介于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应允许其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恰的控制权模式、治理机制

及信息披露规则,不需要将其类型融入到公司法的国家立法范畴,也不必将公司软法上的治理规则都

全盘吸收到«公司法»中,这样便于公司法、证券法及软法调整各有分工,形成硬法(国家立法)＋软法

(市场监管规章及自治规范)的系统合力,实现公司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小化、治理效率最大化.
从发达市场国家公司治理实践看,由非官方的自律性组织制定并实施的公司治理软法大行其道,

美国法律协会(ALI)的«公司治理准则»、荷兰雇主协会与证券交易协会等共同制定的«荷兰公司治理

法»(２００３年)、德国«公司治理法典»,以及«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２００４年制定、２０１５
年修订发布)«经合组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２００５年)等得到多国认可并适用“遵守或解释”规则

(允许公司选择要么遵守规则,要么作出偏离清单约束的解释和说明).因为公司治理软法出于公司

自身的确信和遵守,靠市场信用、声誉成本、非政府部门的第三方评价机制、自律组织的惩戒机制付诸

实施,这对填补国家立法漏洞,减少改制创新阻力(软法伺机成熟可转换为硬法)等方面具有独特价

值②.荷兰还出现最高法院运用公司软法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协同适用的著名判

决③.我国«民法典»第１０条确立了习惯的补充性法源地位,为适用公司法非正式规范/商事惯例打开

绿灯.而目前公司治理准则/公司软法的应用价值在我国逐步倍受重视,作为商业社会所接受的非正

式行为规范可转化为组织惯例的制度安排.如上市公司ESG披露规范仰赖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

落地实施,在虚假陈述责任、公司决议撤销、信息披露义务等纠纷审判中也出现法官引用«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公司软法作为审判说理或事实认定的依据④.为此,通过公司治理软

法供给对非上市公众公司、挂牌公司的董事会构造(如人数规模、专门委员会的设置)等事项作出差异

化和个性化配置堪为适得其所,可填充公司硬法留下的空隙(如关于封闭股份公司的硬法规范好比建

筑物系统设计中的房间构造布局,软法负责室内装修,可依投资者选择,设计成非上市公众公司、挂牌

公司的风格),这样有利于减小企业合规成本,提高公司法系统运行的总体效益.
总之,运用“动态系统设计思维”,从公司法律形态国家立法的一维供给定式,拓展到多元化的立

法安排,做好公司法内外的衔接适用,可更好满足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要求.

五、结语

每一轮«公司法»修改有其聚焦重心,基于公司用户体验的立场洞悉法律市场需求变化,是驱动公

司法持续完善的不竭源泉.我们固然要继续关注完善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保护、注册资本等问题,但
对公司类型改革亦不能疏忽,应立足市场国情和放眼国际,按实质性高标准创制“市场主体规则”;并
从过去注重打造普通公司法规范转向兼容并蓄国企特殊制度安排,从过去注重公司类型的形式区分

转向实质意义的不同法律构造(加强不同公司类型的治理规则差异化设计,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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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类型及其治理规则的改革创新:比较法律经济分析视角

①
②

③

④

刘斌:«公众公司的公司法地位再审视»,«法学杂志»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譬如,日本公司法在证券交易所的软法性规范变通运行多年后,最终将独立董事的强制设立规定全面纳入了２０１９公司

法,«德国股份法»直接导入软法“遵守或解释”原则并将遵守与否的说明义务法定化.
温福瑞得凡登马森伯格:«荷兰公司法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实践中的“软法”问题»,转引自王兰:«公司软法定位及其

与公司法的衔接»,«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曹兴权:«公司治理准则的司法适用»,«投资者»２０１９年第２辑.



注重实体性制度设计转向统筹兼顾程序性规则补强,从固守公司法体内规范供给转向体外“动态系

统”的协调规制等,此为持续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鏖战世界经济舞台的题中之义.质言之,顺应科

技治理、绿色治理、多边治理潮流,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及ESG理念、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度、强制性规范

辨识度、增强抗风险能力,“优化存量、适当增量”为当下公司类型立法改革之现实选择.“优化存量”
主要指优化既有公司类型的治理规则供给(优化国企特殊治理制度),“适当增量”指«公司法»体系内

仅酌量增加一人股份公司、封闭股份公司、国有出资公司等类型,但为长远发展大计应运用一般条款

立法技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集团公司、合同公司等形态留下制度接口.至于新三板、四板市场(区域

股权交易中心)出现的挂牌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其基本法律结构仍建立于封闭股份公司基础之上,
应发挥公司软法灵活而及时回应实践的规范优势,获得创新优化动能.

TheReformandInnovationofChinasCompanyTypesandTheirGovernanceRules
—FromthePerspectiveofComparativeLegalandEconomicAnalysis

ZhouLinbin　GuanXinrong
(SchoolofLaw,SunYatＧsenUniversity,Guangzhou５１０２７５,P．R．China;

SchoolofLaw,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５１０００６,P．R．China)

Abstract:Thetypesofcompaniesandtheirgovernancerulesbelongtothe“infrastructureconstrucＧ
tion”ofthecompanylaw,whichrequiressystematic,coordinatedandadaptivereformandinnovaＧ
tiondesign．Usingcomparativelegalandeconomicanalysistools,combinedwiththeinterpretation
oftherevisedversionofthecompanylaw,thecompanytypesandtheirgovernancerulesareanaＧ
lyzedfromfourdimensionsofordinaryrulevs．specialrule,formrulevs．substancerule,entityrule
vs．procedurerule,(companylaw)internalrulevs．externalrule．Thus,themainobjectiveofthe
companytypesreform arechangedfromformaldifferentiationstandards,fromfocusingonthe
entityrulesofthecompanytypeto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proceduralrulesof“seeking
commongroundwhilereservingdifferences”,fromfocusingontheimprovementoftheinternalsysＧ
temofthecompanylawtoconsideringthediversificationoftheexternalsystem,inorderto
optimizethebenefitsofthereformofthecompanylaw．
Keywords:Companytype;Governancerules;Reformandinnovation;ComparativelegalandecoＧ
nomic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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